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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代码集代码定义 

 

诉讼代码集用于所有对抗性事项，包括诉讼、有约束力的仲裁以及监管/行政程

序。以下定义详细说明了每个阶段和任务的拟定范围，并为律师在确定代码时

提供指导。 

 

L100 案件评估、开展和管理。 

关注案件整体，而非细枝末节。 

 

L110 事实调查/开展。 

为调查和了解某一事项的事实而采取的所有行动。包括对客户的人员和潜在证

人进行访谈，通过查阅文件了解案件事实（但不是为了提供证据，L320），与

调查员合作，以及所有相关的通讯和通信。 

 

L120 分析/策略。 

案件思路、策略制定和规划，包括有关案件策略的讨论、文件编写和会议。还

包括为评估案件而进行的初步法律研究和为制定基本案件策略而进行的法律研

究。大部分法律研究包含在针对主要任务进行的研究中，例如资产保全/临时救

济研究 (L220)。当具体的审理准备工作开始时，对审理策略和规划使用代码 

L440。 

 

L130 专家/顾问。 

确定（作证或不作证的）专家和顾问并对其进行访谈，与其合作并编写专家报

告。不包括专家访谈 (L340) 或审理 (L420) 的准备工作。 

 

L140 文档/文件管理。 

此任务定义范围较小，仅包括创建和填写文档以及其他数据库或文件系统的流

程。包括该流程的规划、设计和整体管理。外部提供商为建立诉讼支持数据库

所做的工作应当收取费用。 

 

L150 制定预算。 

包含某一事项预算的开展、协商和修改。 

 

L160 和解/无约束力的替代性争议解决。 

所有专门为达成和解而做的工作。包括规划和参与和解讨论、会议和听证会，

以及实施和解。包含寻求和参与调解及其他无约束力的替代性争议解决程序。

还包括诉前律师函和后续讨论。 

 

L190 案件评估、开展和管理的其他工作。 

不能计入任何其他任务类别的时间。在某个事项上具体如何使用通常可由客户

和律所共同确定。 

 

L200 审前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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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所有诉讼请求的主张以及所有除了证据收集以外的审前文件提交、申请和

程序。 

 

L210 诉状/答辩状。 

编写（研究、起草、编辑、提交）和审查诉状、答辩状、反诉和对第三人起诉

书。还包括针对诉状的申请，例如驳回申请和司法管辖权申请。 

 

L220 资产保全/临时救济。 

制定和讨论这些救济的策略，准备申请书、宣誓书和代理词，审查对方当事人

文书，准备和参加庭审，为庭审准备证人及实施救济。 

 

L230 法院强制性会议。 

准备和参加法院命令或程序规则要求的听证会和会议，不包括和解会议 (L160)。 

 

[L240 处置性动议。] 

制定和讨论策略以支持或反对针对诉状或申请书作出判决的动议以及作出全部

或部分简易判决的申请，准备文书，审查对方当事人的文书和抗辩申请书（例

如，申请将宣誓证词删除），以及准备和参加听证会。 

 

L250 其他书面申请/提交材料。 

开展、答复和争辩除诉状/答辩状 (L210) 以及与证据相关申请集合 (L350) 以外

的所有其他申请，例如合并审理、分开审理、发回重审、中止诉讼、强制仲裁

和改变审判地的申请。 

 

L260 代表人诉讼批准。 

代表人诉讼和派生诉讼独有的程序，例如代表人诉讼批准和通知。 

 

L300 证据收集。 

包括根据法院或机构规则收集证据的所有工作。 

 

L310 书面证据请求。 

开展、回应、反对和协商书面质询和自认要求书。 

 

L320 文件提供。 

开展、回应、反对和协商对方当事人的证据请求。包括确定要提供的文件，并

安排提供文件。（虽然对其他当事人出示的文件进行一般审查属于此项任务的

内容，但对出示的文件进行编码并将其输入数据库则属于任务 L140 的内容，并

且以了解事实为主进行的文件审查属于任务 L110 的内容。） 

 

L330 证人访谈。 

与证人访谈有关的所有工作，包括确定证人以及访谈时间和顺序、编制通知和

请求、与对方当事人或其他方的律师就日程安排和后勤进行沟通、制定访谈计

划和做好访谈准备、讨论证人访谈策略、协助证人做好准备、审查访谈准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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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参加访谈以及草拟摘要。 

 

L340 专家访谈。 

与 L330 相同，但针对的是专家证人。 

 

L350 与证据相关的申请。 

开展、回应并争辩与证据收集过程相关的所有申请。 

 

L390 其他证据收集。 

不常用的证据收集方式，例如司法鉴定、调查和检查、医学检查和现场检查。 

 

L400 审理准备和审理。 

从律师和委托人确定审理很可能发生且即将启动开始，此时将启动实际的审理

准备流程。其一直延续到在审理法院进行的全部审理和审理后程序。审理开始

后，出庭律师应按照“L450 参加审理和听证会”计算出庭时间的费用。在此阶段，

庭外诉讼工作（例如晚上、周末以及其他律师和辅助人员投入的时间）应当归

为其他 L400 工作。 

 

L410 事实证人。 

准备对非专家证人进行询问和交叉询问。 

 

L420 专家证人。 

准备对专家证人进行询问和交叉询问。 

 

L430 书面申请/提交材料。 

在审理准备和审理期间编制、回应和争辩书面申请，例如，要求将提出的证据

删除的申请。还包括编制其他书面审前和审理文件，例如证人名单，提议的事

实认定和法律结论以及审理代理词。 

 

L440 其他审理准备和支持工作。 

为准备和支持审理投入的所有其他时间，包括制定总体审理策略、准备开庭和

结案陈述、建立非现场支持办公室、确定要在审理中使用的文件、准备证明材

料等。 

 

L450 参加审理和听证会。 

出席审理、听证会和法院强制会议，包括为审理做准备的审前会议。对于称为

“审前会议”但不是针对开庭审理的会议安排，使用任务 L230。 

 

L460 审理后申请和材料提交。 

在审理法院开展、回应和争辩所有裁决后的事项，例如申请重新审理或庭审代

理词。 

 

L470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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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和收集判决以及主张或实施对判决的抗辩所做的所有工作。 

 

L500 上诉。 

涵盖所有关于上诉或涉及复审机构的工作。 

 

L510 上诉申请和提交材料。 

开展、回应以及争辩向复审机构提交的申请书和其他文件，例如补充上诉意见、

上诉证据和其他文件。 

 

L520 上诉状。 

准备和审查上诉状。 

 

L530 口头辩论。 

准备和争辩在复审机构的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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